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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保温材料行业规范条件（2025年本）

（征求意见稿）

根据《建筑保温材料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方案》（安

委〔2025〕3号）要求，为引导行业规范发展，强化示范引

领，加快提质升级，特制定本规范条件。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规范条件适用于依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港澳台地区除外）设立、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建筑保温材

料生产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包括但不限于岩棉制品、

玻璃棉制品、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制品、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

制品、气凝胶复合绝热制品、泡沫玻璃绝热制品、膨胀珍珠

岩绝热制品、硬质酚醛泡沫制品、真空绝热板、建筑保温砂

浆等生产企业。

第二条 本规范条件对企业实施“规范企业”和“引领型规

范企业”两级评价。

第二章 基础指标

第三条 基础指标是评价“规范企业”的依据，包含基本要

求、工艺装备和生产规模、质量管理、环境保护、能源与资

源管理、安全生产6项一级指标、23项二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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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要求。依法依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

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未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正常生

产，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依法依规缴纳税款及社会保险

费，按规定支付职工薪酬；不存在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垄断法》规定的垄断行为；近两年未列入国家有关专项督察

负面典型案例，企业申报前，不存在国家有关专项督察通报

问题未整改完成事项；近两年来未被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通报

发生较大及以上级别的突发环境事件、环境污染事故或生态

破坏事件；近两年未发生造成人身伤亡的生产安全事故，近

两年来未发生因其产品质量不合格引发的安全事故。

（二）工艺技术装备和生产规模。主体工艺技术装备和

规模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要求。

（三）质量管理。产品质量符合相关产品标准要求（附

件1）。燃烧性能、烟气毒性、产品标识等符合《建筑用绝

热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安全技术规范》要求。严禁使用氯氟

烃发泡剂和六溴环十二烷阻燃剂等材料。建立完备的产品生

产全过程质量保障制度和质量控制体系，通过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具有产品质量保障部门和检验化验设施，具备出厂检

验能力，保持良好的产品质量信用记录。建立可追溯的产品

出厂台账制度、能追溯产品质量信息的标识。按照《工业产

品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设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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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总监、质量安全员，并建立“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

制度。在近三年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中未发生不合格情况。

（四）环境保护。符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境影响评

价、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等要求。具

有排污许可证。落实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环境污

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要求。具备健全的环境保护管

理制度，配套建设污染物治理设施，制定完善的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

（五）能源与资源管理。纳入国家和地方重点用能管理

的建筑保温材料企业根据《能源管理体系分阶段实施指南》

（GB/T 15587）建立能源管理系统。岩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符合《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0183）准入值要求，其他产品符合《绿色产品评价 绝热材

料》（GB/T 35608）绿色产品值要求。水资源消耗符合《取

水定额 绝热材料》（JC/T 2812）规定，生产过程产生废水

的，应设置废水回收处理设施，不存在擅自取用地下水行为。

（六）安全生产。建设安全设施、职业卫生防护设施、

消防设施，安全、职业卫生、消防等相关手续齐全。存在产

生粉尘工艺的设备设施，除尘系统应符合《工贸企业粉尘防

爆安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6号）和《粉

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等相关要求。参照安全生产

标准化开展相关工作，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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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的双重预

防工作机制。参照《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45001），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第三章 引领指标

第四条 引领指标是评价“引领型规范企业”的依据，包

含规模化、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安全化5项一级指标、

13项二级指标，合计100分。

（一）规模化。岩棉制品单线规模不低于3万吨/年；玻

璃棉制品单线规模不低于8000吨/年；气凝胶复合绝热制品不

低于1万立方米/年；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不低于24万立方米/

年；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不低于8万立方米/年；泡沫玻璃绝

热制品不低于6万立方米/年；膨胀珍珠岩绝热制品不低于5

万立方米/年；酚醛泡沫绝热制品不低于100万平方米/年；真

空绝热板不低于100万平方米/年。

（二）数字化。鼓励企业采用岩棉大型熔窑、玻璃棉全

氧熔窑等先进技术工艺装备，按照《建材行业数字化转型成

熟度评估》（2024-1868T-JC）4级及以上要求、《智能制造

能力成熟度模型》（GB/T39116-2020）4级及以上要求，推

进数字化转型。

（三）高端化。鼓励企业生产符合《绿色产品评价 绝热

材料》（GB/T 35608）或《绿色建材评价 保温材料系统》

（T/CECS 10032）的产品，建设具有导热系数、压缩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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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稳定性等检测设备的标准化实验室，研发、推广新技术、

新产品。近两年有新产品研发并通过专家鉴定。

（四）绿色化。鼓励企业开展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使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绿色电力，开展能源管理

体系认证，推进能源梯级高效利用；岩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达到《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0183）先进值要求，其他产品达到《绿色产品评价 绝热材

料》（GB/T 35608）绿色标杆产品值要求；实现废水完全循

环利用；实现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积极推进绿色制造，

创建绿色工厂。

（五）安全化。鼓励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通

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第四章 评价标准

第五条“规范企业”符合全部基础指标。

第六条“引领型规范企业”符合全部基础指标，且引领

指标总分不低于80分。

第五章 申请流程

第七条 企业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自愿申请“规范企业”

和“引领型规范企业”，按照本规范条件规定的格式要求编

制《建筑保温材料行业规范企业申请报告》（以下简称《申

请报告》，见附件2），相关材料真实有效，不得弄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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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报告》于每年3月底前报送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

第八条 省级工业和信息化等主管部门对《申请报告》

进行审查，对通过审查的企业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于每

年6月底前将结果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

第九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复核，对通

过的企业按照“规范企业”和“引领型规范企业”予以公示，

公示无异议后予以公告；如有异议，组织开展现场核查。

第十条 “规范企业”和“引领型规范企业”有效期为

五年，期满前一年可重新申报。

第六章 动态调整

第十一条 已公告的“规范企业”和“引领型规范企业”

（以下简称“已公告企业”）应当自愿接受相关监督检查，按

本规范条件每年一次开展自查，于4月底前将《建筑保温材

料行业规范企业自查报告》（以下简称《自查报告》，见附

件3）报送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第十二条 省级工业和信息化等主管部门按照本规范条

件要求对《自查报告》进行审核，对企业名称等发生变化的，

于每年6月底前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相关部门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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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相关部门适时对已公告

企业进行复核和抽查，对不能保持相关评价指标要求且一年

内未完成整改的企业进行动态调整。

第十四条 已公告企业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按照本

规范条件于下一个申报年度重新提交《申请报告》：

1.企业搬迁且主体设备发生变化；

2.企业发生分立；

3.兼并重组后法人主体发生变化；

4.其他需重新提交《申请报告》的情形。

第十五条 已公告企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撤销公告资

格：

1.不能继续保持本规范条件基础指标要求的；

2.提供相关资料弄虚作假的；

3.未按时提供《自查报告》的；

4.企业被兼并、关停退出后法人主体不存在的；

5.主体设备关停退出的；

6.停产2年及以上的；

7.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为等需撤销的情形。

被撤销公告资格的企业自撤销公告之日起12个月后方

可重新提出申请。

第七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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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本规范条件涉及的标准和产业政策若进行修

订，按修订后执行。

第十七条 本规范条件是行业规范发展和创新发展的引

导性文件，不具有行政审批的前置性和强制性。

第十八条 本规范条件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工业和信

息化部负责解释和组织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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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建筑保温材料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1 GB/T 20974 绝热用硬质酚醛泡沫制品(PF)
2 GB/T 10303 膨胀珍珠岩绝热制品

3 GB/T 19686 建筑用岩棉绝热制品

4 GB/T 34336 纳米孔气凝胶复合绝热制品

5 GB/T 25975 建筑外墙外保温用岩棉制品

6 GB/T 10801.2 绝热用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XPS）
7 GB/T 17795 建筑绝热用玻璃棉制品

8 GB/T 37608 真空绝热板

9 GB/T 20473 建筑保温砂浆

10 GB/T 29906 模塑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材料

11 GB/T 41077 建筑用绝热制品 六溴环十二烷的限值

12 GB/T 21558 建筑绝热用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

13 GB/T 20219 绝热用喷涂硬质聚氨酯泡沫塑料

14 JC/T647 泡沫玻璃绝热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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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建筑保温材料行业规范企业基础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序号

二级

指标
具体要求

基本

要求

1 合规

经营

依法依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两年内不存在严重违法违规

行为，未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2 正常

生产

不存在连续停产两年以上或被执行破产清算的情况，未列

入“经营异常名录”。

3 诚信

竞争

维护正常价格秩序，进行公平、公开、合法的市场竞争，

维护行业自律，不存在不正当价格行为，不存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行为。

4 依法

纳税
依法依规缴纳税金。

5 劳动

报酬
依法依规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按规定支付职工薪酬。

6 督察

检查

近两年未列入国家有关专项督察负面典型案例。企业申报

前，不存在未完成的国家有关专项督察通报整改事项。

7 环境

事故

近两年来未被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通报发生较大及以上级

别的突发环境事件、环境污染事故或生态破坏事件。

8 安全

事故
近三年未发生造成人身伤亡的生产安全事故。

工艺

技术

装备

9
工艺

技术

装备

主体工艺技术及装备应当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4 年本）》要求，不存在淘汰类工艺技术及装备；

并符合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质量

管理

10 产品

质量

产品质量合格并符合相应产品标准。在近三年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中未发生不合格情况。

燃烧性能符合《建筑用绝热材料燃烧性能及制品安全技术

规范》要求。

11 原料

使用

严禁使用氟氯烃发泡剂、六溴环十二烷阻燃剂等对人体和

自然环境有害的材料。

12
质量

管理

制度

建立完备的产品生产全过程质量保障制度和质量控制体

系，通过质量关系体系认证，具有产品质量保障部门和检

验化验设施，保持良好的产品质量信用记录。

13 质量

追溯

建立可追溯的产品出厂台账制度、能追溯产品质量信息的

标识。

14 质量

检验
配备产品性能检测设备，应具备出厂检验能力。

环境

保护

15 环境

影响

符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三
同时”、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等要求。

16 排污

许可

具有排污许可证。落实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环

境污染物排放符合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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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序号

二级

指标
具体要求

17
污染

物排

放

污染物排放、处置应当符合相关规定，未出现超总量排污、

超排污许可证排污等情形。

大气污染物排放符合各产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

《矿物棉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1617）《工业炉

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9078）《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 16297）的规定。

水污染物排放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的

规定。

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

染控制标准》(GB 18599)，危险废物污染控制须符合《危

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的规定。

噪声排放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的规定。

污染物排放、处置符合地方环境要求和相关标准。

18 环境

管理

具备健全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配套建设污染物治理设

施，制定完善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能源

与资

源管

理

19 节能

评估

纳入国家和地方重点用能管理的建筑保温材料企业根据

《能源管理体系分阶段实施指南》（GB/T 15587）建立

能源管理系统。

20 能效

水平

主要生产工序能效水平符合相关规定。

岩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符合《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单位

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0183）准入值要求，其他产

品符合《绿色产品评价 绝热材料》（GB/T 35608）绿色

产品值要求。未制定能耗限额标准的产品应计算单位产品

能耗值。

21
水资

源消

耗

水资源消耗符合《取水定额 绝热材料》（JC/T 2812-2024）
规定，设置废水回收处理设施，不存在擅自取用地下水行

为。

安全

生产

22 安全

设施

建设安全设施、职业卫生防护设施，完成安全、职业卫生、

消防备案等相关手续。

存在产生粉尘工艺的设备设施，除尘系统应符合《工贸企

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

6号）和《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5577）等相关要求。

23 安全

制度

企业应参照安全生产标准化开展相关工作，建立健全安全

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应急预案，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与隐患排查治理的双重预防工作机制。

企业应参照《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45001），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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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筑保温材料行业规范企业引领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序

号

二级指

标
具体要求

规模

化
1

生产规

模

生产规模达到以下要求：岩棉制品单线规模不低于 3
万吨/年；玻璃棉制品单线规模不低于 8000吨/年；

气凝胶复合绝热制品不低于 1万立方米/年；聚苯乙

烯泡沫塑料不低于 24万立方米/年；硬质聚氨酯泡沫

塑料不低于 8万立方米/年；泡沫玻璃绝热制品不低

于 6万立方米/年；膨胀珍珠岩绝热制品不低于 5万
立方米/年；酚醛泡沫绝热制品不低于 100万平方米/
年；真空绝热板不低于 100万平方米/年。

生产规模达到以下要求：岩棉制品单线规模不低于 5
万吨/年；玻璃棉制品单线规模不低于 1.5万吨/年；

气凝胶复合绝热制品不低于 1.5万立方米/年；聚苯

乙烯泡沫塑料超过 30万立方米/年；硬质聚氨酯泡沫

塑料超过 10万立方米/年；泡沫玻璃不低于 8万立方

米/年；膨胀珍珠岩绝热制品不低于 7万立方米/年；

酚醛泡沫绝热制品不低于 30万平方米/年；真空绝热

板不低于 150万平方米/年。

数字

化
2 工艺技

术装备

鼓励企业采用岩棉大型电熔窑、玻璃棉全氧熔窑等

先进技术工艺装备。

按照《建材行业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估》

（2024-1868T-JC）3级要求，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升

级。

按照《建材行业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估》

（2024-1868T-JC）4级及以上要求、《智能制造能力

成熟度模型》（GB/T39116-2020）4级及以上要求，

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近5年参与制定建材行业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领域

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高端

化

3 产品质

量

产品通过《绿色产品评价绝热材料》（GB/T 35608）
产品认证。

产品获得《绿色建材评价 保温材料系统》（T/CECS
10032）认证。

4 质量检

验

具备部分型式检验的设备。

无机材料建设具有导热系数、压缩强度、憎水率、

短期吸水量等检测设备的标准化实验室；有机材料

建设具有导热系数、压缩强度、尺寸稳定性、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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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等检测设备的标准化实验室（每满足一项得 2分，

本项最高 7分）。

5 产品

研发

近两年有新产品研发并通过省级单位鉴定。

近两年有新产品研发并通过国家级单位鉴定。

6 创新能

力

具备市级及以上实验室或研发中心等创新平台。

具备省级及以上实验室或研发中心等创新平台。

绿色

化

7 环境管

理
通过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8 绿色制

造

参与建筑保温材料行业绿色制造相关标准制修订工

作。

列入省级省级绿色工厂名单。

列入国家级绿色工厂名单。

9 节能评

估

使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绿色电力。

使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绿色电力，使用占比

30%以上。

开展能源管理体系认证，推进能源梯级高效利用。

10 能效

水平

岩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达到《岩棉、矿渣棉及其制

品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30183）先进值要

求，其他产品达到《绿色产品评价 绝热材料》（GB/T
35608）绿色标杆产品值要求。

11 水资源

消耗

开展废水循环利用（无生产废水排放直接得分）。

生产废水回收率达到100%（无生产废水排放直接得

分）。

12 固废综

合利用

回收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固体废弃物。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率达到

80%。

安全

化
13 生产制

度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达到三级。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达到二级。

企业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第四章 评价标准

